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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法与自由主义理论》

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认为美国的宪政主义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思想流派的一个奇怪混和的产物，这两个流派是：爱
德华·柯克的著作所表明的英国普通法传统与托马斯·霍布斯的著作中所表明的早期自由主义政治哲
学。并认为在一个政治体制汇总我们所期望的法官依赖于大众主权和基本法理念约束的法律秩序。本
书风格、典雅，语言诙谐，它将激发人们重新思考现代政治思想史和美国宪政的智史背景中一个重要
的、却被人忽视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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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第一部分 爱德华·柯克爵士对普通法的看法
第一章 柯克的生平与其法学
一、一位活跃的人物
二、普通法是什么，不是什么
三、普通法的理性
第二章 宪制、国王与国会
一、失踪的宪法
二、国王与法律
三、“崇高而最为尊荣的国会法院”
第三章 邦汉姆医生案与法律家的历史学
一、诠释邦汉姆案中的法律
二、反对与辩护：柯克的历史学
第二部分 托马斯·霍布斯的主权理性
第四章 科学的范围和法律的焦点
一、对法律的新定义
二、霍布斯的科学之逻辑
三、科学的目的和政治的科学
四、反对普通法法律家
第五章 有关权利之原初宪法
一、关于政治的科学模型
二、自然的律法与权利
三、信约和主权
四、“国家权力的构成”与根本性法律
五、主权理性的力量与局限性
第六章 从一般性科学到具体情况
一、政府的形态与主权
二、从主权者到臣民：法官的角色
三、再论从主权者到臣民：劝诫与教育
第七章 《对话》与普通法
一、哲学矫正普通法的理性
二、哲学改良普通法的刑事犯罪学说
三、国会可以重新解释，但主权不受影响
四、来自普通法的回应
五、霍布斯与美国
第三部分 创造宪政主义的审慎
第八章 约翰·洛克的革命性的宪政主义
一、裁决自己的案件
二、洛克式的审慎
三、权力的分立和法律之治
四、现代的财产权与现代的法律
第九章 孟德斯鸠的自由主义精神
一、一本独一无二的书
二、孟德斯鸠论英格兰的宪制和看不见的法官
三、“法律的专制”
四、法律、立法与自由主义
第十章 布莱克斯通的自由主义化的普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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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中的自由主义教育
二、布莱克斯通所描述的英国宪政
三、细化普通法
第四部分 使宪法复归法律
第十一章 在“提交给一个公正的世界的事实”之背后：从宪法角度对独立的论证
第十二章 《联邦党人文集》中的宪政主义与司法
第十三章 不是“巴别塔的建造者”：立法制定宪法
结语
附录一《法律总论》第五编第一章《崇高而至上尊荣的国会院》之小标题
附录二柯克在邦汉姆医生案中裁决理由的大纲
索引
译后记：探索普通法宪政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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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对英美自由主义了解可以看这本书。
2、与阿姨那篇关于司法审查权进程的文章一起看的
3、学习西方政治思想史必备
4、在图书馆找论文资料的时候随手借的...每晚躺在床上翻一点...续了两次终于看完了
5、斯托纳认为美国的宪政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思想流派的一个奇怪的混合产物。
6、稀泥怎样才能和得好
7、精神气质的幽微处。
8、所以我在大四最后恶补法律知识，不枉费拿一个法学学位么？
9、老师推荐的书。是研究生宪法与行政法专业看的书。
10、你立大地根基的时候我不在那里。
11、自由主义的法学渊源，本书是最佳读物
12、想弄本英文本读
13、译者和译后记让人想吐，吐槽有一大堆，短评里不表。
14、一般。
15、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国内政法学界常引此书结论以证美国宪制建立之二元根基。然此书前大半
部分对普通法与自由主义分门别叙，铺陈过详，最后却在二者之关键交会处草草带过，甚有断裂之感
。
16、据说不错，随便翻翻。
17、学术文章，但是终于解释了什么是普通法以及其历史沿革，比中国教材上解释的好多了，学了很
久中国法学教材，就没看懂什么是普通法，直到这本书的出现
18、读了前两章关于普通法的介绍以及柯克的介绍
19、这一套书都不错,是宪法学的必读书目,但是有点难度,学术著作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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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普通法与自由主义理论》的笔记-第1页

        一、有趣现象：
1、任何人不能裁决他自己的案件；和现下执法人员经常遇到的“没有人相信他是有罪的”；比如遣
返上访人员和拆迁过程中使用的各种暴力手段；主观认定如此鲜明。那么同类行为的界线应该在哪里
，主观因素的判断应该深入到什么程度，或者对具体行为性质程度的影响应该控制到哪里，会不会滥
用；如何证明。
2、儒法二家对什么是罪、罪刑的理解有多大反差；与普通法形成的过程中受到的各种干扰因素之间
的关联。
3、域外的法律原则如何能够对域内社会现象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指导、公示；如何判断受传统思想影
响下，行为表现方式一致、但主观目的明显不同的各种法律行为（包括违法行为）。凌空飞渡？彻底
泊来？吻合程度有多高，有多少内容需要即换汤又换药。可参照的现代案例有多少，能不能完全排除
掉域外法律形成过程中的特定历史因素，以至形成原则过程中、对内国不适用的那些背景因素，即立
法（包括法律制度）主旨不适用，但立法技术成果可参照。
二、摘抄：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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